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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地籍測量學會第 19 屆第 7次理監事聯席會紀錄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8 年 1 月 17 日（星期四）下午 2時 30 分 

二、地點：臺中市南屯區黎明路二段 497 號 4 樓(內政部國土繪中心會議室) 

三、主席:黃理事長榮峰                                     記錄：陳鶴欽 

四、出（列）席人員： 

副理事長：謝福來 

常務理事：高書屏 

理事：洪本善、蕭輔導、王定平、吳宗寶、紀聰吉、梁崇智、蕭萬禧、王啟鋒、張

元旭、邱仲銘、崔國強、楊名、吳相忠、謝福勝 

監事：蘇惠璋、史天元、容承明、白敏思、蕭正宏 

請假理事：黃進雄、陳惠玲、周天穎、江渾欽 

請假監事： 無 

理事應出席人數 21 人，實際出席人數 17 人，請假 4人。 

監事應出席人數 5人，實際出席人數 5人。 

 

列席人員： 

榮譽理事長：吳萬順 

研究發展委員會：陳世崇 

編輯委員會：陳鶴欽 

國際事務委員會：請假 

教育訓練委員會：請假 

界址鑑定及諮詢委員會：請假 

秘書處：鄭彩堂、李文聖、陳鶴欽 

 

五、主席宣布開會暨致詞：（略） 

六、上次會議決議執行情形：(無) 

七、工作報告 

(一)會務報告 

1. 秘書處工作報告： 

（1） 本會第 19 屆第 6 次理監事聯席會紀錄業以本會 107 年 10 月 23 日

1070072 函報內政部備查在案。 

（2） 本會第 20 屆地籍測量獎章選拔作業，業於本(108)年 1 月 9 日上網公告

徵求會員推薦候選人，俟 2 月 15 日期滿後，再將推薦候選人資料，送

獎章委員審查後，提下(19-8)次理監事會議審議。 

（3） 本會第 5屆金界獎選拔活動經通知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地政機關及本

會團體會員報名結果，計有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報名應用系統類及臺中

市政府地政局報名測繪品質類各 1項作品參獎，已於本次會議提案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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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小組進行審查。 

（4） 本會 107 年各項個人所得，含鐘點費、出席費、稿費、主持(講)費、工

作費等已至財政部各類所得憑單資料電子申報系統登錄完竣，如有需查

詢者，可利用身分證字號或自然人憑證或健保卡至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

申報系統查詢得知。 

決  議：洽悉。 

 

2. 財務報告 

中華民國地籍測量學會 
資產負債表 

  幣別:新台幣

資產  
流動資產 

1105 現金 42,752 

1110 銀行存款-台銀活存 190,830 

1112 銀行存款-台銀定期存款 2,700,000 

1114 銀行存款-郵局存款 1,080,953 

1133 應收帳款 63,099 

1210 預付費用 58,581 

流動資產合計 4,136,215 

其他資產 

1910 存出保證金 8,000 

1920 基金專屬活期存款 69,669 

1930 基金專屬定期存款 1,200,000 

其他資產合計 1,277,669 

資產總計 5,413,884 

流動負債 

2295 應納稅額 52 

流動負債合計 52 

股東權益 

3430 特別公積 1,269,669 

3500 累積盈虧 4,129,459 

3600 本期損益 14,704 

股東權益合計 5,413,832 

負債及股東權益總計 5,413,884 

 



 3

     中華民國地籍測量學會 

損益表 
   2018 年 1 月 1 日～ 2018 年 12 月 31 日 幣別:新台幣

4100 會員入會費收入 6,000 

4200 常年會費收入 384,400 

4300 舉辦評選活動收入 12,160 

4410 政府補助（贊）收入 63,099 

4420 其他補助（贊）收入 45,095 

4500 辦理委託案收入 14,286 

4600 辦理訓練收入 1,305,180 

4700 辦理研討會收入 3,810 

4720 受託辦理法院鑑測 5,714 

4800 權利金收入 1,087 

4900 存款及孳息收入 29,378 

營業毛利 1,870,209 

營業費用   

6010 兼職人員車馬費 192,000 

6020 租金支出 48,000 

6030 文具用品 243 

6040 旅費  8,464 

6060 郵電費  6,121 

6080 印刷費  11,819 

6100 其他辦公費 2,890 

6110 理監事會議費 131,780 

6120 評選、界址鑑定及其他工作會議費 7,367 

6140 考察觀摩或參加國際會議費 106,800 

6150 出版國土測繪與空間資訊期刊 84,919 

6160 出版地籍測量會刊 33,824 

6180 委辦委託業務費用 2,800 

6210 禮品費  2,000 

6220 其他業務費 63,163 

6230 教育訓練費用 1,021,783 

6235 舉辦研討會費用 99,502 

6240 獎助會員進修及研究 30,030 

6260 聯誼活動費 2,000 

營業費用合計 1,855,505 

營業利益 14,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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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107 年 12 月份本會總收入計 1,870,209 元，總支出計 1,855,,505 元，

收支相抵計有業務淨利 14,704 元；去年同期收入數為 1,531,198 元計增加收入

339,011 元，主要是增加服務委員會辦理勤崴國際科技公司委託乙級工程測量證照

輔導計畫教育訓練及法院鑑測諮詢費收入；去年支出數計 1,454,386 元減少支出

數 401,119 元，係因相對減少辦理教育訓練相關支出，去年同期計有淨利 76,812

元，本期較去年同期減少淨利數為 62,108 元。 

決 議：(1)感謝服務委員會協助與努力，增加本會收入。(2)餘洽悉。 

 

(二)研究發展委員會工作報告： 

1. 107 年第 2 次研討會內政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高雄市政府地政

局、高雄市政府地政局路竹地政事務所及中國測量工程學會共同於 107

年 12 月 18 日（星期二）假高雄蓮潭國際會館(高雄市左營區)舉辦「地

籍委外及控制測量與校正創新研討會」，由謝副理事長主持開幕，本會

常務理事黃局長進雄亦代表地主到場致詞，出席人員計 180 人。會中

就土地複丈委外、地籍釐整與更新如何結合創新技術等議題進行研討

及交換意見，研討會圓滿成功。此次研討會除感謝共同主辦單位贊助

外，特別感謝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及所轄路竹地政事務所贊助經費並支

援人力。 

2. 108 年第 1 次研討會規劃將配合會員大會同時間、地點舉辦，並俟論

文獎及金界獎評審完成後，再予規劃研討會主題及議程。 

決  議：(1)感謝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及黃進雄局長在經費及人力上的協助，讓研討

會會順利進行圓滿成功。(2)餘洽悉。 

 

(三)教育訓練委員會工作報告： 

1. 考前短期訓練： 

107 年下半年考前班短期訓練班，107 年 9 月 29 日起於中區開設航空

測量 學、測量平差及地理資訊系統等課程，計有 50 人次參訓。108 年

上半年考前班短期訓練班招生訊息，已於本（108）年 1 月 16 日將招

生訊息公布於本學會網站，受理報名中。 

2. 在職訓練： 

107 年在職訓練均已完成，108 年部分，將由秘書處配合教育訓練委員會聯繫

本會相關團體會員或縣市政府，視需要協助辦理。 

決  議：洽悉 

 

(四)服務委員會工作報告： 

本會受勤崴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委託辦理「乙級工程測量證照專業輔導計

畫」，於 107 年 6 月 20 日與該公司簽約，自 107 年 7 月 9 日起辦理 88 小時之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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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及綜合練習課程，至年 12 月底完成；相關講師由宜蘭大學、東南科技大學及羅

東高工擔任。目前已完成全部 4 學科授課及全部 5 科術科操作課程，預定於本年

1月底前完成最後 2次術科綜合練習後結案。 

決  議：洽悉。 

 

(五)編輯委員會工作報告： 

1. 本會期刊「國土測繪與空間資訊」第 7卷第 1期已完成編排校對，預定於 108

年 1 月底前如期出版；第 7 卷第 2 期目前正蒐集論文編輯中，預定 108 年 7

月底出版。 

2. 本會會刊「地籍測量」第 37 卷第 4 期已於 107 年 12 月底完成編排及出刊，

並傳送相關電子期刊平臺，第 38 卷第 1期目前正蒐集資料編輯中，預定 108

年 3 月底出刊。 

3. 107 年度論文獎已辦理評選作業，預計本年 2 月下旬可完成，另會員學位論

文獎已公告在本會網頁，徵求會員報名，將視會員報名情形後，併同期刊論

文獎送下次理監事會議審議。 

決  議：洽悉。 

 

(六)國際事務委員會工作報告： 

有關第 11 屆國際地籍測量學術研討會說明如下︰ 
1. 本屆研討會於 2018年 11月 20 – 21  日在日本福岡縣福岡市(日航飯店)舉辦，

本次共臺灣彙整 11 篇文章投稿，並由理事長率團，計有內政部地司及內政部

國土測中心等共 8 個單位及逢甲大學等 2 個學校共計 37 人參加。 
2. 韓國代表團由李範寬會長率團計有 21 人參加，日本則由岡田潤一郎會長率各

界參與，估計應有超過 300 人參加。 
3. 本次除參加研討會外，由日本土地家屋調查士會連合會安排參訪福岡法務局，

本會並透過臺灣日本關係協會及日本臺灣交流協會之協助，參訪國土地理院

九州測量分部，成果豐碩。 
4. 按往例，本次於 11 月 21 日研討會後召開國際地籍學會總會會議，會中除共

同推舉韓國李範寬會長為下一屆（2019.07-2011.07）國際地籍學會會長外，日

本及韓國亦分別提出下列議題： 
(1) 韓國建議修改會則第 7 條，新增論文集發表、專業測量書籍發表及表彰

優秀會員等規定。 

(2) 日本建議，爾後歡迎及歡送晚宴費用由各國共同負擔（本案涉及會則第 14

條）。 

(3) 由於上述議題涉及修改「國際地籍學會會則」，經會議討論，請各國於下

次會議提出修正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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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1)本次遭遇較多突發狀況，感謝鄭秘書長及邱總幹事協助解決。(2)餘

多洽悉。 

 

(七)界址鑑定及諮詢委員會工作報告： 

1. 巡迴座談服務： 

第 8次巡迴座談會原訂 12 月 7 日於高雄市路竹區公所舉行，後因本學會於同

期間與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合辦研討會，經協調結果已於 12 月 18 日與研究發

展委員會合併辦理研討會完竣。 

2. 諮詢與鑑定服務： 

107 年 12 月諮詢申請案分別有竹山、六龜、瑞芳等地區共 3 案，目前尚正辦

理中。其中瑞芳案由王年水委員辦理(當事人申請指定)、六龜案徵求邱仲銘委

員辦理中，另竹山案已函復申請人辦理完畢。 

決  議：洽悉。 

 

八、討論事項 

一、  

案由 1 蔡榮漳先生等 3人及臺南市鹽水地政事務所申請入會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 秘書處 

說  明 

 

 

 

 

 

 

 

經初審符合本會章程第 8、9條規定。 

姓名 學歷 現任職務 

蔡榮漳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營建系 臺南市佳里地政事務所技士

王煒涵 成功大學測量研究所碩士 臺南市新化地政事所課長 

林偉烈 雲林科技大學全球運籌管理碩士 林偉烈地政士事務所 

 

名稱 負責人 業務 

臺南市鹽水地政事務所 吳昭霖主任 土地複丈與建物測量 
 

辦  法 符合本會章程規定，同意入會。 

決  議 照案通過。 

 
案由 2 為本會期刊及會刊與碩亞數碼科技有限公司授權發行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 編輯委員會 

說  明 一、本會目前有地籍測量(會刊，季刊，電子書，出版至 37 卷第 4期)及國

土測繪與空間資訊(期刊，半年刊，紙本及電子書，出版至第 7卷第 1

期)2 種刊物，依循往例正常出版。目前與華藝、凌網、聯合百科及元照

等 4個電子平臺簽有授權發行合約。 

二、碩亞數碼科技有限公司有意與本會簽署非專屬全球授權方式(其他 3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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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臺相同)，授權刊物為上開說明一之刊物權，合約生效日為 108 年 1

月 1 日起。另授權著作權利金＝該年度資料庫稅後盈餘總收入 ×（該年

度資料庫收錄甲方期刊總篇數／該年度資料庫文獻總篇數）× 30 ％。

(與其他刊物約 25%-30%相當) 

三、基於推廣國土測繪知識及增加本會刊物能見度，建議與碩亞數碼科技有

限公司簽署授權合約。 

 
辦  法 擬同意與碩亞數碼科技有限公司簽署授權合約，並追認自 108 年 1 月 1 日

起。 

決  議 照案通過。 

 
案由 3 為本會第 5屆金界獎擬成立評選委員會辦理評審，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 秘書處 

說  明 一、本會第 5 屆金界獎經公開徵求各界報名參獎，於報名截止後經彙整計有

2個單位報名參加 2個類別獎項： 

   （一）測繪品質類：大臺中智慧測量框架：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二）應用系統類：控制測量規劃及成果審核系統：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二、依本會金界獎實施辦法第 8 點規定，評審作業分為初審、複審及決審 3

階段。評審結果將於次年會員大會頒發獎座。又依上開實施辦法第 9點，

初審係由秘書處辦理、複審由理事長指定召集人及委員辦理之，每項申

請案得由召集人分送 2 位委員依評選內容與重點評審之，必要時，得由

召集人召開複審會議評審之；評審結果應研提得獎建議名單提送理事會

決審之。 

三、有關參獎作品，業由秘書處初審合格，為利複審作業進行，擬由楊主任

委員名、洪主任委員本善、史監事天元等組成評審小組，其中一人為召集

人。再送請召集人分配審查人員進行審查，並依上開規定提下次理監事

會議決審。 

辦  法 同意依說明三成立評審小組辦理複審事宜後，將結果提下次理監事會議決審。

決  議 照案通過，並經委員互推舉洪主任委員本善為召集人。 

 
案由 4 本會 107 年收支決算表、資產負債表、損益表、現金出納表及基金收支表提

請審議。如附件 1-1 至 1-5。 

提案單位 秘書處 

說  明 107 年 1~12 月本會總收入計 1,870,209 元，較預算 2,450,000 元減少收

入，主要係因辦理教育訓練、研討會及法院鑑測短收所致；總支出計 1,855,505

元，較預算 2,450,000 元減少，合計收支相抵計有業務淨利 14,704 元，較 106

年 76,812 年淨利減少。 

辦  法   本會 107 年收支決算表、資產負債表、損益表、現金出納表及基金收支表，

如經審查通過，提報第 20 屆第 1 次(108 年)會員大會審議。 

決  議 照辦法辦理。 

 
案由 5 本會 108年工作計畫及預算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  秘書處  

說 明 本會 108年工作計畫草案經秘書處參考 107年執行情形研擬完竣，如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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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8年收入與支出部分均編列 220萬元整，較 107年 245萬元減少25萬元

整。主要係參考 107年度訓練收入減少，而減列金額。  

2. 108年工作項目主要有：辦理會員大會、參加國際研討會與考察活動、召開

理監事聯席會、整理會員會籍、參與國際學術交流、辦理短期及在職訓練、舉

辦國內測量學術研討會、金界獎評選活動、受理法院或不動產仲裁協會囑託鑑

測諮詢作業、賡續辦理研究發展、定期出版學術期刊與會刊、出版地籍測量叢

書、獎助會員進修及研究、提撥基金等，詳如附件1工作計畫書。 

辦 法  經審議通過後據以推動執行，並提本會第 20屆第 1次會員大會(108年)審議。 

決 議  照辦法通過。 

 
案由 6 本會會員獎勵辦法第二條第1項第2款修正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  秘書處  

說 明 

一、 本會會員獎勵辦法主要為獎勵會員研究進修、考試及服務，以提昇測量學

術水準，精進測量技術，展現服務熱忱等，主要辦理項目包含學位論文

獎、年度論文獎、個人成就獎、服務貢獻獎及熱心參與獎等項目。 

二、 其中在第二條第1項第2款提到，「年度論文獎；每年從本學會季刊之學術

論文評選，…」，惟經查106年9月28日第19屆第2次理監事聯席會已修正本

會編輯委員會組織簡則，將其第二條第1項任務修正為：「辦理本會地籍測

量會刊及國土測繪與空間資訊期刊之徵稿、編審、出版事宜。」實際上，

近年來亦從國土測繪與空間資訊期刊辦理年度論文獎評選作業。 

三、 綜上，建議將第二條第1項第2款修正為「年度論文獎；每年從本學會國土

測繪與空間資訊期刊之學術論文評選，…」以符實際。 

 

辦 法  
同意說明三所提文字，修正本會會員獎勵辦法之第二條第1項第2款(將本會季

刊，修正為本會國土測繪與空間資訊期刊。  

決 議  照案通過。 

 

九、臨時動議 

臨時動議 

1 
有關本會理監事出席理監事會議補助支領交通車馬費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  秘書處  

說 明 

一、 本會每年至少需召開4次理監事會議，各理監事須從各地至會議地點參加會

議，以往均參照公務人員出差旅費辦理支付相當金額之交通費，惟考量近年

來因以高鐵為主，因搭乘車輛(高鐵或台鐵)、座次不同(如自由座)、票價不

同及需檢據核銷等因素，大幅增加實際行政作業時間及成本，另考量本會財

務狀況，現行理監事出席理監事會議時，即便實際搭乘高鐵仍只支付比照自

強號票價之金額，又考量相關作業人員均為兼任，過多行政作業已造成作業

負擔。 

二、 經查包含中華民國醫事檢驗師公會(同一縣市車馬費500元跨縣市800元，高

鐵另計)，大葉大學(車馬費彰化員林300元、中彰投500元、中壢台南1200元、

臺北高雄屏東1500元、花蓮1800元)、佛光大學(宜蘭地區500元、北部及花

蓮地區1000元，中部及台東地區2000元、南部地區3000元)，建議比照部分

民間團體或私立大學現行作法，統一交通費標準並免檢據核銷，以降低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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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及人力。 

三、 綜上，建議以參考公務機關現行搭乘火車自強號免檢據方式，以約略等同或

低於自強號票價(取至百元)，不分搭乘車種座次(高鐵或火車、自由座)、年

齡，統一補助標準，建議補助車馬費原則如下： 

1. 起迄點單程距離30公里內，不補助。 

2. 起迄地單程距離30-80公里內(如臺中至新竹、嘉義)，來回補助400元。

3. 起迄地單程距離80-150公里內(如臺中至臺北、臺南)，來回補助700元。

4. 起迄地單程距離150-200公里內(如臺中至基隆、高雄)，來回補助900

元。 

5. 超過200公里者，按自強號車票或經理事長同意後補助之。 

 

辦 法  經審議通過自下次理監事會議起實施。  

決 議  照案通過。 

 
臨時動議

2 

為籌辦本會第 20 屆第 1 次(108 年)會員大會第 20 屆理監事選舉案，提請討

論。 

提案單位 秘書處 

說  明 

1. 本會第 19 屆理監事任期至本(108)年 6 月 14 日屆滿，擬於本年召開會員

大會時辦理第 20 屆理監事選舉。 

2. 依本會章程第 23 條規定，有關理監事改選，應由理監事會推薦 5人為司

選委員，由司選委員提出應選名額(理事 21 人+監事 5人)2 倍以上之理、

監事候選人名單，經理事會通過後辦理選舉。 

3. 擬依往例由常務監事為召集人，並由理、監事推舉 4 人擔任委員組成司

選委員會，負責第 20 屆理、監事選舉有關事宜，其主要工作包含候選人

提名、監督選票印製、投票、開票、計票、宣布選舉結果等事宜。 

 

辦  法 

擬請蘇常務監事惠璋擔任召集人，連同獲推薦之理監事成立司選委員

會，負責研擬 20 屆理監事候選人參考名單，並提下(19-8)次理監事會

議討論確定後，另辦理後續理監事選舉事宜。 

決  議 

同意由蘇常務監事惠璋擔任召集人，並請容監事承明、梁理事崇智、蕭理事

萬禧及吳理事相忠擔任司選委員，負責研擬第 19 屆理監事候選名單，提下次

理監事會議確認；另請秘書處擔任相關幕僚作業。 

 
 

九、散會：16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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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業務收入 2,450,000 1,870,209 -579,791

會員入會費收入 11,000 6,000 -5,000 本年度新進會決較預期人數少

常年會費收入 320,000 384,400 64,400

會員捐款收入 1,000 0 -1,000

補助收入 130,000 108,194 -21,806

政府補(贊)助收入 80,000 63,099 -16,901

其他補(贊)助收入 50,000 45,095 -4,905

辦理委託案收入 50,000 14,286 -35,714

專案計畫收入 1,910,000 1,326,864 -583,136

辦理教育訓練收入 1,760,000 1,305,180 -454,820
本年度辦理訓練班較往年減少，故預估

收入減少

辦理研討會收入 50,000 3,810 -46,190 研討會多為會員參加，故預估收入減少

舉辦評選活動收入 50,000 12,160 -37,840 金界獎等評選活動，參加單位低於預計

受託辦理法院鑑測諮詢 50,000 5,714 -44,286

新增法院或不動產仲裁協會囑託鑑測作

業，尚未全面展開，故收入較預計數減

少

其他收入 28,000 30,465 2,465

存款及基金孳息 26,000 29,378 3,378

權利金收入 2,000 1,087 -913

本會經費支出 2,450,000 1,855,505 -594,495

人事費 192,000 192,000 0

兼職人員車馬費 192,000 192,000 0

業務費 1,017,000 502,823 -514,177

文具用品 10,000 243 -9,757

印刷費 20,000 11,819 -8,181

水電燃料費 2,000 -2,000

旅運費 30,000 8,464 -21,536

郵電費 13,000 6,121 -6,879

租稅賦費 2,000 0 -2,000

其他辦公費 54,000 50,890 -3,110

理監事會議費 350,000 131,780 -218,220

參加國際會議或考察 200,000 106,800 -93,200

出版國土測繪與空間資

訊期刊
100,000 84,919 -15,081

出版地籍測量會刊 60,000 33,824 -26,176

研究發展費 30,000 0 -30,000

委辦(託)業務費用 40,000 2,800 -37,200

出版地籍測量叢書費 1,000 0 -1,000

翻譯地籍測量文章 15,000 0 -15,000

禮品費 10,000 2,000 -8,000

其他業務費 80,000 63,163 -16,837  

專案計畫支出 1,210,000 1,128,652 -81,348

教育訓練 1,050,000 1,021,783 -28,217

舉辦國內研討會費用 60,000 99,502 39,502
本年度增加辦理研討會，故相關支出增

加

評選會議及其他工作會

議費
50,000 7,367 -42,633

辦理法院或仲裁協會鑑
測

50,000 -50,000

雜項支出 30,000 32,030 2,030

獎助會員進修及研究 20,000 30,030 10,030

補助會員休閒健康活動 5,000 0 -5,000

聯誼活動費 5,000 2,000 -3,000

提撥基金 1,000 -1,000

本期結餘 0 14,704

       中華民國地籍測量學會107年收支決算表

   107年1月1日至107年12月31日               單位：元

說        明預 算 數
決 算

數

決算與預算比

較增減數 科  目

附件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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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地籍測量學會 

資產負債表 

  幣別:新台幣

資產  
流動資產 

1105 現金 42,752 

1110 銀行存款-台銀活存 190,830 

1112 銀行存款-台銀定期存款 2,700,000 

1114 銀行存款-郵局存款 1,080,953 

1133 應收帳款 63,099 

1210 預付費用 58,581 

流動資產合計 4,136,215 

其他資產 

1910 存出保證金 8,000 

1920 基金專屬活期存款 69,669 

1930 基金專屬定期存款 1,200,000 

其他資產合計 1,277,669 

資產總計 5,413,884 

流動負債 

2295 應納稅額 52 

流動負債合計 52 

股東權益 

3430 特別公積 1,269,669 

3500 累積盈虧 4,129,459 

3600 本期損益 14,704 

股東權益合計 5,413,832 

負債及股東權益總計 5,413,884 

 
 

 

 

 

附件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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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地籍測量學會損益表 
                        2018 年 1 月 1 日～2018 年 12 月 31 日        幣別:新臺幣 

4100 會員入會費收入 6,000 

4200 常年會費收入 384,400 

4300 舉辦評選活動收入 12,160 

4410 政府補助（贊）收入 63,099 

4420 其他補助（贊）收入 45,095 

4500 辦理委託案收入 14,286 

4600 辦理訓練收入 1,305,180 

4700 辦理研討會收入 3,810 

4720 受託辦理法院鑑測 5,714 

4800 權利金收入 1,087 

4900 存款及孳息收入 29,378 

營業毛利 1,870,209 

營業費用   

6010 兼職人員車馬費 192,000 

6020 租金支出 48,000 

6030 文具用品 243 

6040 旅費  8,464 

6060 郵電費  6,121 

6080 印刷費  11,819 

6100 其他辦公費 2,890 

6110 理監事會議費 131,780 

6120 評選、界址鑑定及其他工作會議費 7,367 

6140 考察觀摩或參加國際會議費 106,800 

6150 出版國土測繪與空間資訊期刊 84,919 

6160 出版地籍測量會刊 33,824 

6180 委辦委託業務費用 2,800 

6210 禮品費  2,000 

6220 其他業務費 63,163 

6230 教育訓練費用 1,021,783 

6235 舉辦研討會費用 99,502 

6240 獎助會員進修及研究 30,030 

6260 聯誼活動費 2,000 

營業費用合計 1,855,505 

營業利益 
 

14,704 

附件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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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名稱 金額 科目名稱 金額

上期結存 4,123,247 本期支出 1,926,979

本期收入 1,818,267 本期結存 4,014,535

合計 5,941,514 合計 5,941,514

理事長：   秘書長：     會計：    製表：

中華民國地籍測量學會107年現金出納表

民國107年1月1日至12月31日 
收入之部 出支之部

科目名稱 金額 科目名稱 金額

準備基金 準備基金

歷年累存 1,257,186 支付退職金

本年度利息收入 12,483 支付退休金

本年度提撥 0

結餘 1,269,669

理事長：   秘書長：     會計：    製表：

中華民國地籍測量學會107年基金收支表

民國107年1月1日至12月31日 
收入 支出

附件 1-4 

附件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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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地籍測量學會 108 年工作計畫 

壹、經常性支出 

     本會基於研究地籍測量學術、發展地籍測量業務及技術宗旨，有效推動會務，

並兼顧本會財務狀況將視實際需要聘兼任秘書長 1人、兼任副秘書長 1人及兼任

秘書(含會計)2 人，全年兼職人員車馬費計新台幣 192,000 元，另推動會務所需

文具紙張、碳粉、印刷、水電燃料、郵電、旅運、租賦（本會舉辦訓練與開會場

地租金）等辦公費用新台幣 131,000 元。 

兼 職 津 貼 表 

區  分 月支標準（元） 人數（人） 全年費用（元） 備  註 

兼任秘書長 6,000 1 72,000 

兼任副秘書長 4,000 1 48,000 

兼任秘書 3,000 1 36,000 

兼任秘書(會計) 3,000 1 36,000 

合  計 192,000 元 

 

貳、業務收入 

    地籍測量是推行土地政策，確保公私產權，健全地籍管理首要工作，也是國家

建設及政府施政基礎。本會為貫徹創會宗旨，將結合團體會員共同協助政府推展各

項建設，接受有關國土測繪及資訊業務監審服務、徵求會員，強化組織，辦理考前

與在職訓練、研討(習)會及舉辦金界獎評選活動及受託辦理土地界址鑑定諮詢等，

年度總收入預計 2,200,000 元。 

一、廣徵會員強化組織 

（一）目標：凡符合本會章程第 7條、第 8條資格者，均為本會徵求對象。 

（二）作法： 

1.請本會會員繼續推荐符合資格人選入會。 

2.利用本會出版刊物登載繼續徵求會員啟事。 

3.由本會將入會申請書建置於本會網站供申請人下載或直接線上申請入會。 

（三）預算：全年會員入會費、常年會費及會員捐款預計收入為 320,000 元。 

        

二、辦理專案計畫(含地籍測量相關訓練、金界獎評選及土地界址鑑定) 

（一）目標：服務會員及相關地籍測量從業員工，增進作業技能，提升測量技術。 

（二）作法： 

      1.由教育訓練委員會依據該委員組織簡則規定之任務及職權辦理，規劃辦理就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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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考試訓練、公務人員實務、在職訓練與測量助理訓練。 

      2.舉辦金界獎評選活動，受理各地政機關團體申請，針對其所辦理地籍測量業務

或系統，對於為民服務品質有重大成效或貢獻者，邀請學者專家組成專案小組

進行評選活動，並頒發獎章以表鼓勵。 

      3.受託辦理土地界址鑑定作業，成立鑑定委員會協助蒐集及提供鑑測諮詢建議。 

     4.結合會員共同承攬相關測量、成果監審及應用系統開發與測試業務；定期蒐

集彙整相關測量工作職缺，並於學會網頁開設專區公告。 

      5.舉辦測繪技術發展與地籍測量相關研討會，廣邀個人與團體會員及地政機關

報名參加。 

（三）預算：全年預估收入 1,660,000 元。 

 

三、補助及其他收入：全年預估 130,000 元。 

(一)補助收入：包含接受贊助政府機關及其他團體補助款（包括團體會員網站廣告補

助）或捐贈（團體或個人捐贈推動會務款），補助本會舉辦各項活動之

贊助經費，全年預估 130,000 元。 

(二)其他收入：存款利息、基金孳息及權利金收入，全年預估收入為 28,000 元。 

參、業務支出 
   本學會為有效執行各項工作，並配合章程及相關法令規定推展會務，年度總支

出預計 2,220,000 元，全年計畫支出主要項目如下： 

一、辦理專案計畫 

（一）目標：接受政府或民間機構委託辦理相關業務，推展教育訓練，輔導會員，提供

團體會員在職訓練，培養獨立作業能力。 

（二）作法： 

1.結合會員共同承攬相關國土測繪及資訊與應用系統相關監審業務。 

2.舉辦短期訓練，輔導會員及相關地籍測量從業員工。 

3.辦理金界獎評選及土地界址鑑定相關費用。 

（三）預算： 

費用(含考前訓練及在職訓練；金界獎評選及土地界址鑑定相關費用)：

1,010,000 元。 

二、舉行會員大會慶祝活動 

（一）依據：本會章程第 34 條辦理。 

（二）作法： 

1.會員大會訂於 107 年 5 月間舉行。 

2.成立籌備小組，由理事長指定召集人，當日並同時舉辦研討會，必要時得邀相

關機關團體合辦。 

（三）預算：80,000 元。 

三、召開理監事聯席會及委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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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標：依據章程第 37 條，每 3個月召開一次，必要時得舉行臨時會。 

（二）作法：依據章程召開理監事及各委員會會議，推動會務工作。 

（三）預算：出席費及交通補助費 350,000 元。 

四、辦公室作業 

（一）目標：為聯繫及推展各項會務活動，並掌握會員動態、異動情形，以期會務順利

推動。 

（二）作法： 

1.與各機關團體聯繫業務，以推展會務，支付所需相關郵水電費、印刷費、匯款

手續費、購置發票、人員差旅費及其他辦公費(含網域名稱、網頁主機管理維

護、報表紙及碳粉等)。 

2.持續整理會員資料，發現會員未繳會費者，由秘書處通知繳納。 

3.經催繳 2 次仍未繳納且連續 2 年未繳會費者，視為自動退會，停寄期刊，並

將除名名單提理監事會會議報告。 

4.為利會務運作需要，承租必要之辦公室，以作為聯繫窗口及存放本會相關物品

文件。 

（三）預算：131,000 元(併寄送學術期刊時催繳)。 

五、參與國際學術交流 

（一）依據：本會第 4屆理監事會第 6次聯席會議決議辦理。 

（二）作法： 

1.指定專人辦理。 

2.推派適當人選參與籌備。 

3.申請加入國際性社團。 

4.參加或補助參與國外國際性測繪研討會；觀摩參訪國外測繪相關機關或

團體，計編列 150,000 元。 

六、辦理研究發展 

（一）目標：提昇學術水準，精進測量技術。 

（二）作法： 

1.由研究發展委員會擬定 107 年研究發展主題，徵求有關機關委託研究，或洽

請研究人員研究之。 

2 本會將研究發展之構想及有關資料函送各理監事及有關機關，請踴躍參與，必

要時得指定專人發表論文。 

3 選印地籍測量有關論文集。 

（三）預算：30,000 元。 

七、出版會刊及學術期刊 

（一）目標：出版本會「地籍測量」會刊及「國土測繪與空間資訊」學術期刊 2種。 

（二）作法： 

1.由本會編輯委員會依據該委員會組織簡則規定之任務及職權自行辦理並設法

提供獎金或其他誘因，以增進會員參與及充裕稿源。 

2.出版會刊 4 期及學術期刊 2 期，每期各約 500 本。其中「地籍測量」會刊以

發行電子檔,並登載於本會網站為原則。 

3.翻譯國外地籍測量相關論文或報告，登載會會刊供會員參閱。 

（三）預算：發行會刊與學術期刊所需排版、印刷、校對、稿費、審稿、編輯、郵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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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裝、工作費及翻譯費等計需 160,000 元。 

八、出版地籍測量叢書 

（一）依據：為普及地籍測量專業知識，提昇地籍測量技術，擬向國內外相關機構蒐集

或價購，推動地籍測量叢書出版工作。 

（二）作法 

1.專門著作：名義上由本會出版，有關經費由雙方訂立合約，規定雙方權利義務。 

2.出版論文集：由本會負擔一切費用，銷售收入歸本會所有。 

3.叢書範圍暫定為： 

（1）地籍測量專門著作。 

（2）外國地籍測量名著翻譯。 

（3）地籍航測及電腦製圖。 

（4）地籍測量論文集。 

（5）法令規章彙編及範例。 

（6）地籍測量作業規範。 

（7）各項儀器使用手冊。 

（二）預算：1,000 元。 

九、獎助會員進修及研究 

（一）依據：本會會員獎勵辦法。 

（二）作法：配合會員大會頒發學位論文獎、年度論文獎及個人成就獎。 

（三）預算：20,000 元。 

十一、雜項支出 

促進會員間聯誼交流，規劃辦理聯誼及健康休閒活動；補助會員進修或研究

等，全年計畫預算為 30,000 元，不足部分視需要辦理募款或向參加單位收取報

名費。 

十二、提撥基金 

自 95 年度起提列辦理會員大會、國際地籍測量研討會等重要會議準備基

金，依據內政部 100 年 9 月 23 日修正之「社會團體財務處理辦法」第 20 條規定

每年提列數額為收入總額百分之二十以下，但決算發生虧損時，得不提列。前項

基金及其孳息應專戶存儲，非經理事會通過，不得動支。108 年度暫列 1,000

元，如經費支用有節餘再予增提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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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中華民國地籍測量學會 108 年收支預算表 

                  中華民國 108 年 1 月 1 日至 108 年 12 月 31 日        單位：元 

         科                     目 本 年 度 前 年 度 與上年度比較數 
說        明 

 項  款  目 科     目 預 算 數 預 算 數 增   列 減   列 

1     本會業務收入 2,200,000 2,450,000 250,000 減少教育訓練等收入 

  1   會員入會費收入 11,000 11,000    

  2   常年會費收入 320,000 320,000    

  3   會員捐款收入 1,000 1,000    

  4   補助收入 130,000 130,000    

    1    政府補(贊)助收入 80,000 800,000    

    2    其他補(贊)助收入 50,000 50,000    

  5   辦理委託案收入 50,000 50,000    

  6   專案計畫收入 1,660,000 1,910,000 250,000 

參酌 107 年執行結果調整    1    辦理考前教育訓練 1,430,000 1,600,000 170,000 

    2    辦理在職訓練 120,000 160,000 40,000 

    3   辦理研討(習)會收入 50,000 50,000    預計舉辦 2~3 次 

    4 舉辦評選活動收入 30,000 50,000 20,000 金界獎等評選活動 

    5 受託辦理法院鑑測諮詢 30,000 50,000 20,000 參酌 107 年執行結果調整

  7   其他收入 28,000 28,000    

    1    存款及基金孳息 26,000 26,000     

    2   權利金收入 2,000 2,000    

2     本會經費支出 2,200,000 2,450,000 250,000 
減少教育訓練及出國考察

等費用支出 

  1   人事費 192,000 192,000    

    1 秘書處兼職人員車馬費 192,000 192,000  秘書長等 4人兼職費 

  2   辦公費 131,000 131,000  含房屋租金 

    1   購買收據,發票,文具 10,000 10,000    

    2     印刷費 20,000 20,000  各種會議,研討會資料 

    3     水電燃料費 2,000 2,000    

    4     旅運費 30,000 30,000    

    5     郵電費 13,000 13,000    

    6     租稅賦費 2,000 2,000    

    8 其他辦公費 54,000 54,000  

(含匯款手續費、網域名稱

及網頁主機管理年費)、報

表紙及碳粉等 

  3   業務費 836,000 886,000 50,000   

    1 理監事會議費 350,000 350,000    

    4 參加國際會議或考察 150,000 200,000      50,000 參加及補助出席國際會議

    6 
       出版國土測繪

與空間資訊期刊 
100,000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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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出版地籍測量會刊 60,000 60,000    

    8  研究發展費 30,000 30,000    

    9     委辦(託)業務費用 40,000 40,000    

    10   出版地籍測量叢書費 1,000 1,000    

    11 翻譯地籍測量文章 15,000 15,000    

    12     禮品費 10,000 10,000    

    13   其他業務費 80,000 80,000    

  4   專案計畫支出 1,010,000 1,210,000 200,000   

    1 教育訓練(考前班)費用 750,000 900,000   150,000 參酌 107 年執行結果調整

    2  教育訓練(在職)費用 140,000 150,000 10,000   

    3 舉辦國內研討會費用 60,000 60,000     

    4 
 評選會議及其他工作

會議費 
30,000 50,000 20,000 

金界獎評選活動支出,含

評選費及獎座等 

    5 
辦理法院或仲裁協會鑑

測 
30,000 50,000 20,000   

  5   雜項支出 30,000 30,000    

    1 獎助會員進修及研究 20,000 20,000    

    2 補助會員休閒健康活動 5,000 5,000    

    3 聯誼活動費 5,000 5,000  
含祝賀花籃、理監事及工

作人員聯誼活動等 

  6   提撥基金 1,000 1,000  

提列準備基金，暫列

1,000 元，如經費結餘再

予增提撥。 

3     本期結餘 0 0    

 

 

 


